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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195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崔文泽、何盈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强天鹅湖景区管理的建议”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游客喂食白天鹅的现象无序问题
1.加大天鹅巡护工作。在白天鹅重点保护区增加警示标志，设立专职巡护员，组织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影响白天鹅栖息越冬的不法行为发生，努力净化白天鹅栖息环境，维护好天鹅湖景区城市名片形象。

2.白天鹅来临季，充分发挥广大志愿者的作用，动员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到白天鹅保护行动中来，以实际行动保护白天鹅。

3.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向天鹅专家请教，在保证白天鹅健康的情况下，提供数量统一、质量统一的健康投喂食物，增加游客喂食白天鹅的体验。

二、关于景区的停车场收费问题

1.目前，天鹅湖景区停车场的管理经营权由三门峡天鹅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主管单位是市文旅集团，但我单位会将您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反馈给该公司，并督促他们抓紧改正。

2.我们也会在旅游旺季，及时调整管理力量，增加一线执勤人员，加强园区秩序维护，并针对景区通行情况，及时联合交警分流车辆，有效确保景区通行秩序畅通。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您提出的建议，结合天鹅湖湿地公园实际，完善管理制度，采取科学合理运行模式，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发挥旅游龙头作用，大力推动我市旅游业发展。

感谢您们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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